
 

浙江海天慈善基金会公益项目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章  管理职责 

第一条  为规范浙江海天慈善慈善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档案管理工

作，建立、健全基金会档案管理工作，完整地保存和科学地管理本基金会的各类

档案材料，充分发挥各类档案资料在基金会建设和发展中的作用，更好地为各项

业务工作服务，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本会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档案，是指基金会在履行职能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保存

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资料。 

第三条  基金会办公室是档案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档案的管理、监督、立

卷和归档工作，保证档案的完整、准确、安全和有效利用： 

第二章  立卷归档 

第四条  归档范围  

凡是反映本基金会工作活动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图片、照片、录

音、录像带等，均应立卷归档。  

第五条  归档要求  

（一）按照立卷归档范围，将具有保存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收集齐全、完整，

根据文件材料的形成规律和有机联系，科学整理立卷。  

（二）基金会的立卷归档工作在秘书长的监督指导下进行。必须把应归档的

文件材料按立卷要求整理预归成卷，经秘书长检查合格后方可归档。  

（三）声像档案应用文字标出摄像或录音的对象、时间、地点、中心内容和

责任者，照片档案应将照片和底片分别整理归档。  

（四）会计审计档案应由财务会计人员按照归档要求，负责整理立卷。  

第六条  归档时间  

（一）文书档案在次年六月底以前接收完毕。  

（二）会计审计档案在年终之后，为方便工作可暂由基金会财务人员保管一

年，于第二年六月底以前移交办公室保管。  

第三章  档案利用 

第七条  本基金会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经秘书长签批，可查阅基金会形成

的档案资料。  

第八条  未经基金会办公室同意，不能复印、复制、公布档案材料，一般不

能将档案带出档案室，特殊情况需要借出者需要办理借阅手续，并及时归还。  

第九条  不准在文件材料上涂改、剪裁、加圈、画线、折叠，不得随意折卷

或撕去其中文件。  

第十条  需要利用基金会会议记录，必须经理事长或副理事长批准后方可查

阅。  

第四章  档案保管 

第十一条  档案材料分别按照项目实施始终和其它年度性文书收集整理，保

持其连续性和完整性；文件分类整理好后应按目录装订成册并在封面标注资料内

容、性质、时间等概要信息。 

第十二条  档案橱柜要摆设整齐，柜内案卷排列合理，室内做到清洁卫生，

通风良好。档案存放处严禁吸烟，不准存放易燃、易爆及其他物品，并定期检查

消防器材，使其保持完好状态。 



 

第十三条  基金会办公室应对各类档案进行有序的排列和编号，合理布局，

避光通风，整齐有序。 

第十四条  基金会办公室每季对档案保管的状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如遇特

殊情况要及时检查，并作记录，发现问题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采取有效措施，

保护档案的安全。  

第五章  档案统计 

第十五条  为了给基金会各项工作提供最有效的档案服务，协助其他工作人

员做好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基金会办公室需认真做好基金会档案统计工作。  

第十六条  按档案统计制度的规定，需对档案的收进、移出、保管及利用情

况进行统计，并按照规定向秘书长报送档案工作基本情况统计。  

第十七条  统计工作应随时进行。将收集的文件材料及时整理登记入库，年

末对前一年归卷数目进行一次全面汇总，并填报秘书长。  

第十八条  定期统计利用情况，总结档案利用效果。  

第六章  档案鉴定和销毁 

第十九条  目前的档案鉴定工作就是鉴定档案的保存价值，即档案价值鉴

定，就是按照一定的原则、标准和方法来判定档案的价值，确定档案的保管期限，

并据此剔除失去保存价值的档案并予以销毁的工作。 

第二十条  根据国家现行规定，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和定期两种。其中

定期又可分为 30年和 10年。档案的保管期限划分由档案室会同相关部门进行。 

第二十一条  销毁档案必须严格、慎重。销毁的档案必须是经过严格的鉴定

程序后确认失去保存价值的档案。 

第二十二条  经鉴定确认无保存价值的档案文件材料，由档案管理人员编造

销毁清册，报秘书长审批，经理事会同意后，指定专人监督销毁。  

第二十三条  销毁档案时，应指派两名以上人员监督销毁，监督人员在销毁

清册上签字，销毁清册应立卷归档。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经基金会理事会通过后，正式公布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修改权属浙江海天慈善基金会。 

 


